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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！我是陳婥芬傳道。今日與大家分享的樂享聖言經文

是哥林多後書 12:1-10。經文可分為二個段落：（一）保羅見的異象和啟示（1-5
節）；（二）保羅只誇自己的軟弱（6-10）。 
 
（一）保羅見的異象和啟示（1-5 節） 
保羅一開始就講出「我自誇固然無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」（1 節上），為什麼保

羅既然覺得自誇是無益的，卻仍然要自誇呢？這是因為他想以自己經歷的異象

和啟示，反擊假使徒、敵對者所強調的異象經驗和啟示。 
 
接着，保羅述說：「主的顯現和啟示」。保羅經歷過許多異象和啟示，在此他特

別提到 14 年前，信主幾年之後他「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」（2 節中）的事情。

保羅不是說：「我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」，而是說：「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，

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」（2 節上），他是用第三人稱。為何保羅以第

三人稱講述自己的經歷呢？也許是因為這件事對他而言太過神聖；如果根據第

5 節：「為這人，我要誇口；但是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軟弱以外，我並不誇

口」，另一個原因也許是他想藉此區分出兩個自己：一個是本段經文第 1-5 節講

述見到異象和啟示、有超級經歷的保羅，另一個是只誇自己軟弱的保羅（6-10
節）。 
 
本著不想自誇而又不得不反駁敵對者的攻擊，保羅只是簡短地講述了自己見到

的異象(2-4 節)。保羅說那人「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」（2 節中），第三層天是甚

麼地方呢？保羅身處的年代流行談論各種不同的宇宙觀，並有三層天、五層

天、七層天等說法。根據保羅在第 4 節上：「被提到樂園裏」，相信第三層天就

是天堂、樂園。在樂園裏，他「聽見隱祕的言語，是人不可說的」（4 節下），

《現代中文譯本》譯為：「不能用言語表達、也不能用口舌描述的事。」而《呂

振中譯本》譯為：「聽到了不能言傳的話語、是人不可以說的。」意思是他所聽

見的是人不能用說話形容和表達，所以是「人不可說的」。 
 
 
（二）保羅只誇自己的軟弱（6-10 節） 
為何保羅不願誇自己所見的異象和啟示呢？是因為他擔心這會引致：「有人把我

看高了，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、所聽見的」(6 節）。另一方面，保羅又說：

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，就過於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，就



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，免得我過於自高。」（7 節），可能《現代中文譯本》

的翻譯讓我們更能理解：「為了使我不至於因得到許多奇特的啟示而趾高氣揚，

有一種病痛像刺糾纏在我身上，如同撒旦的使者刺痛我，使我不敢驕傲。」根

據加拉太書 4:15：「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哪裏呢？那時你們若能行，就是把自

己的眼睛剜出來給我，也都情願。這是我可以給你們作見證的。」一般相信這

「刺」是指保羅的眼疾。 
 
相信那刺令保羅感到難受和不適，所以他曾三次求主將那刺從他身上挪開（8
節）。但當神回應他說：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

得完全。」（9 節上），之後保羅便「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」（9 節中），因為在人

的軟弱中，更能體會基督能力的覆庇和剛強，讓基督的能力更顯得完全。 
 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今日在你的生命中，你所誇的是什麼呢？是自己的屬靈恩

賜？是你的知識、學位？智慧？財富？美滿的家庭？抑或是你的事奉呢？ 
 
請同心禱告： 
親愛的天父，感謝祢賜我們不同的恩賜和能力，亦容許我們有不同的軟弱。求

祢幫助我們能夠學習保羅，不因自己有軟弱而變得軟弱無助，而是將我們的軟

弱交託給祢，使我們在軟弱中經歷祢的幫助，彰顯祢的大能，榮耀祢的名。奉

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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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後 12:1-10 
 
1 我自誇固然無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。 
2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；（或在身內，我

不知道；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；只有神知道。） 
3 我認得這人；（或在身內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） 
4 他被提到樂園裏，聽見隱祕的言語，是人不可說的。 
5 為這人，我要誇口；但是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軟弱以外，我並不誇口。 
6 我就是願意誇口也不算狂，因為我必說實話；只是我禁止不說，恐怕有人把

我看高了，過於他在我身上所看見、所聽見的。 
7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，就過於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，就

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，免得我過於自高。 
8 為這事，我三次求過主，叫這刺離開我。 
9 他對我說：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」

所以，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 
10 我為基督的緣故，就以軟弱、凌辱、急難、逼迫、困苦為可喜樂的；因我甚

麼時候軟弱，甚麼時候就剛強了。 
 
經文引自《新標點和合本》，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 


